醫事憑證申辦與憑證廢止等作業，統一由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負責受理。        101.03.22
臺中市政府衛生局：420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 2F醫事管理科
HCA醫事管理憑證中心：220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1號研發大樓4樓G室

若有相關疑問，可電25265394轉3210彭小姐或電打HCA服務專線0800-364422
◎申辦作業：

【醫事人員憑證IC卡】--臨櫃辦理（親臨或郵寄）
請前往醫事管理憑證中心（http://hca.nat.gov.tw/），線上申請預約作業後，列印申請書並蓋章，（詳見醫事人員憑證IC卡申辦流程指引）
攜帶申請人之（1）申請書（需蓋章）（2）身分證正反影本（3）執業執照正反影本（4）醫師證書正反影本，至衛生局辦理。(委託人須帶委託書、委託人身分證正本)
備註1.不諳電腦作業者，亦可攜帶上述之申請人（1）~（4）證件，至衛生局，
       請行政人員協助線上申請辦理。
【醫事機構憑證IC卡】--1.公文函送（郵寄至HCA）2.臨櫃辦理（親臨或郵寄）
請前往醫事管理憑證中心（http://hca.nat.gov.tw/），選擇線上申請預約方式（1.公文函送2.臨櫃辦理）後，列印申請書並蓋章。（詳見醫事機構憑證IC卡申辦流程指引）
1.公文函送:將憑證申請書（需蓋診所大小章）、公文書（診所自行發文，另有公函範例可參考）、開業執照影本，郵寄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（420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）或HCA（220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1號研發大樓4樓G室）辦理。

2.攜帶機構負責人之（1）申請書（需蓋診所大小章）（2）身分證正反影本（3）執業執照正反影本（4）開業執照影本（5）醫師證書正反影本。(委託人須帶委託書、委託人身分證正本)
備註1.不諳電腦作業者，亦可攜帶上述之申請人（1）~（5）證件，至衛生局，
      請行政人員協助線上申請辦理。
備註2.機構負責人非醫事人員，僅能採用臨櫃辦理（詳見醫事機構憑證IC卡申辦流程指引）。
◎後續作業：

審核作業完成後，即由發卡中心進行製卡和發卡作業。用戶收到憑證IC卡之後，請於發卡日期後90天內，完成開卡作業，以免後續作業困擾！
詳見http://hca.nat.gov.tw/Default.aspx醫事憑證管理中心或電HCA服務專線0800-364-422查詢。
